2017年衢州市市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替补入围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各级机关201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浙人社发〔2017〕29号）、《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等3部门关于公布2017年全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合格分数线的通知》（浙人社发〔2017〕61号）和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衢州市各级机关201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衢市人社公〔2017〕27号）精神，现将市本级201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替补入围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附后）。
2017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提供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省外高校可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发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户口簿（或印有本人户口信息的户口簿页面）、身份证等以及其他报考职位所需的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人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或印有本人户口信息的户口簿页面）、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以及其他报考职位所需的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毕业生因学校原因或单位签约盖章等原因无法提供就业协议书的，由本人提供书面说明。
除按上述要求外，下列人员还要求提供以下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留学人员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委培生须提供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大学生“村官”应提供服务地县级组织部门出具的服务满2年、考核称职和是否在服务岗位的证明；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应提供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证》及与省级项目办签署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招募协议书”；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人员应提供由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参加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须提供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或司法部网站下载打印的2016年度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
请参加资格复审替补人员携带相关资料于5月26日8：30-12：00，14：30-17：30，在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衢州市区荷五路468号）一楼大厅进行资格复审。公安类考生体能测评时间：5月28日上午。
报考单位：衢州市人民检察院
	名次
	姓名
	性别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总成绩

	7
	徐亚义
	男
	检察官助理 （驻监所）
	08101010121
	113.6


报考单位：衢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基层派出所
	名次
	姓名
	性别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总成绩

	6
	邹宁
	女
	财会2
	08101010510
	111.6


报考单位：衢州市地税局衢江分局
	名次
	姓名
	性别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总成绩

	10
	郑恺睿
	男
	基层执法1
	08201015911
	121


衢州市人民检察院
衢州市公安局
衢州市地税局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